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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 
大鹏监管局文件 

 

 

深市监鹏〔2020〕70 号 

 
 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鹏监管局关于印发支
持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十条措施的通知 

 

局属各单位： 

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鹏监管局支持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复工复产十条措施》已经局领导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

彻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鹏监管局 

2020 年 4 月 9 日 

 
（联系人：庞志良；联系方式：18938853579） 



2 
 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鹏监管局支持企业和
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十条措施 

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省、市、新

区的有关工作安排，切实帮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对疫情影响，

有序复工复产，结合大鹏新区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。 

一、延长证照有效期。对受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办理市场监管

领域相关证照延续、变更和换发的，可待疫情解除后 30 日内补

办相关手续，在此期间相关证照继续有效。 

二、放宽信用监管。受疫情影响，暂时失联或未按时报送年

度报告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申请移出异

常名录的，专人对接指导整改后及时移出。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

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实施滚动年报企业（海关管理、

外资企业除外）的年报时间在 4 月 30 日前的可延长至 5 月 31

日。   

三、依法豁免个体经营者登记。对销售农副产品、日常生活

用品，或者个人利用自身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

活动的个体经营者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从事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

零售业个体经营者，依法予以豁免登记，无需办理营业执照即可

开展一般经营项目。 

四、减免检验检测费用。疫情期间，为复工复产企业和个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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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户提供的计量强检服务免于收费，市场监管局所属技术机构

提供的检定/校准、检验检测服务按收费标准实行减半收费。 

五、大力推行“无接触式”办理。全面实施“网上办”“微

信办”“智慧秒批”“邮寄办”等无接触办理模式，加快推行有

限公司、个体工商户“秒批”，推广应用电子证照，宣传引导申

请人自助打印营业执照，提供许可证件免费邮寄服务，全程“零

接触、零跑动”。 

六、优化商事登记许可服务。取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

证；对微小餐饮、大型连锁、零售药店等食品经营许可实行“承

诺+秒批”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施并联办

理。推行线下收件的许可事项“容缺办理”。提高许可登记审批

效率，内资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时间半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免于现场

核查的食品经营许可事项从 8个工作日压缩至 1个工作日内。 

七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服务站作用。以重点产业园区市场监

管服务站为服务阵地，为园区企业提供商事登记、许可审批、知

识产权、质量标准等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及时响应和解决企业问题

需求。 

八、提供专业化贴身服务。上门为复工复产企业提供测温仪

校准等服务。缩短食品网络经营项目的办理时限，在网络订餐领

域大力推行“食安封签”，为餐饮单位提供设计图纸预审服务，

助力餐饮单位加快复工复产。通过“云会议”、“微信群”等形

式及时向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推送解读国家、省、市、新区出台的



4 
 

惠企惠民政策，并积极协助办理申请。 

九、推行柔性执法。疫情期间，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轻微违

法行为，不涉及食品安全、药品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等直接涉及

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，对社会危害不大的，

依法不予处罚或从轻、减轻处罚；被处以罚款但确有经济困难的，

可申请暂缓或分期缴纳。 

十、加强价格监管。严查各类涉企乱收费行为，督促取消不

合理收费项目，确保疫情期间工商业用户水电成本降低的惠企政

策落实到位，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成本。  

 

附件：措施分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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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措施分工表 
序号 措施 责任单位 

1 延长证照有效期 许可科、质监科、食品科、

药品科、稽查科、各监管

所 

2 放宽信用监管 信用科、各监管所 

3 依法豁免个体经营者登记 许可科、食品科、农牧科、

稽查科、各监管所、 

4 减免检验检测费用 质监科 

5 大力推行“无接触式”办理 许可科 

6 优化商事登记许可服务 许可科 

7 充分发挥市场监管服务站

作用 

许可科 

8 提供专业化贴身服务 许可科、信用科、质监科、

食品科、农牧科、药品科、

稽查科、各监管所 

9 推行柔性执法 法制科、稽查科、各监管

所 

10 加强价格监管 稽查科、各监管所 

 


